附件2
申报书

以下两种情况，必须申报其中一种：

1.本人已知晓关于亲属关系范围和交通运输部系统公务员、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范围的解释。本人所有亲属中，既无上述范围内的公务员，也无上述范围内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属于第1种情况，请手写这句话在下面空白处）

2.本人已知晓关于亲属关系范围和交通运输部系统公务员、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范围的解释。本人所有亲属中，有上述范围内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体情况如下：（如属于第2种情况，请在下列空白处打字填写这些亲属的情况）

姓名       性别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中，如因婚姻关系变化、工作变动或者其他原因，新发生与本人有亲属关系的人员成为交通运输部系统公务员或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情况，本人承诺将第一时间主动报告。

如本人漏报、瞒报亲属是上述范围内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情况，自愿接受招录机关的处理（视情况最高可给予考察不合格、取消录用资格的处理）。

                               考生签名：（手写）

                                                   2026年    月   日
    此件双面打印（关于亲属关系范围和交通运输部系统公务员、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范围的解释在背面），拍照或扫描件在面试确认时提交，纸质原件在资格复审时提交。
一、亲属关系包括以下关系：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五）其他亲属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

    二、交通运输部系统公务员包括以下公务员：
（一）交通运输部公务员；
（二）交通运输部所属中国海事队伍公务员（包括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交通运输部各直属海事局、分支海事局、海事处的公务员，包括参加“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的各级海事机构的公务员）；
（三）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公务员；
（四）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公务员。
三、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人员：
（一）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二）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三）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四）中国船舶油污损害理赔事务中心的在编在职人员；
（五）交通运输部所属各级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的在编在职人员。

四、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人员：
（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二）长江航道局（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三）长江口航道管理局（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四）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五）长江航运总医院（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六）交通运输部长江通信管理局（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七）长江引航中心（包括本级及其下属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
